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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辽宁省

辽宁省

江苏省

江苏省

江苏省

江苏省

江苏省

江苏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山东省

山东省

山东省

山东省

山东省

市

西青区

静海区

静海区

静海区

廊坊市

晋中市

葫芦岛市

营口市

南京市

无锡市

无锡市

苏州市

苏州市

南通市

南平市

赣州市

青岛市

潍坊市

泰安市

德州市

德州市

枣庄市

县（区）

文安县

寿阳县

南票区

老边区

溧水区

江阴市

新吴区

苏州工业园

昆山市

经济开发区

松溪县

经济技术开
发区

高新区

高新区

岱岳区

武城县

武城县

薛城区

企业名称

天津隆华泰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天津保润生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

天津美东废旧有色
金属拆解有限公司

天津中节能金科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

文安县恺信源金属
有限公司

山西强伟纸业有限
公司

辽宁虹京实业有限
公司

营口永亨通塑料科
技有限公司

南京杰达塑业有限
公司

江阴市红卫青山纺
纱有限公司

无锡环亚物资再生
利用有限公司

苏州爱华纺织品有
限公司

纬润高新材料（昆
山）有限公司

南通三嘉化纤有限
公司

福建闽瑞环保纤维
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华冶进口物资
回收熔炼有限公司

青岛宏润浩工贸有
限公司

汇胜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泰山石膏股份有限
公司

武城华兴集团棉业
有限公司

武城县利建达塑业
有限公司

远通纸业（山东）有
限公司

涉嫌环境违法行为

1.固体废物露天堆放；
2.2015年10月建设改性车间，内有三台拉丝机，属于未批先建；
3.在清洗工序配套的污水处理站底部设有溢流管道与雨水混
合外排。

1.塑料清洗生产线和分色机未批先建；
2.固体废物露天堆放。
1.企业新建一条洗铜机生产线涉嫌未批先建；
2.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1.固体废物露天存放不符合《废塑料回收与再生利用污染控制
技术规范》（HJ/T364-2007）；
2.危险废物与固体废物混存，无专用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
3.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识。

1.现场有6只约30升/只容量的废油桶露天堆放，且未签订危废
处置合同，地面上有油迹，桶内有废液；
2.危险废物暂存间的标识不规范，危废包装袋等未贴上相关标
识标志，现场未有危废台账。

1.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废塑料加工项目未在密闭空间或
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
2.建设项目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未重新报批环评手
续，项目已建成。

1.该公司分三期项目建设，其中“葫芦岛辉宏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4000T/a片状五氧化二钒技改项目”以及“葫芦岛辉宏有色
金属有限公司6000T/a氧化锌项目”环评文件已审批未验收，
已投入生产；
2.于2016年12月26日被当地环保部门因废渣贮存未做好“三
防”措施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现场检查该公司未完全整改；
3.煤气发生炉产生的废煤焦油（危废类别：HW08）未见处置凭
证，去向不明，现场贮存有 2桶废煤焦油（200升铁桶装），堆放
超过一年。

1.废气有组织排气口未规范设置标志牌；
2.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未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备案。

1.未编制及备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未按《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规定对经营记录簿及相关单
据、影像资料、日常定期检测报告等进行记录并保存；
3.2016年进口固体废物数量与生产使用量不符，进口固体废物
去向不明。

1.该公司用于ES化纤生产车间的新建项目未经批准，擅自开工
建设；
2.固废原料（废拉丝、滤网、进口固废）露天堆放；
3.不能提供2016、2017年监测报告且废气排放口无监测口，不
能提供2016年进口固废许可证，不能提供2016、2017年进口经
营记录簿，也未定期向省级环保部门报告进口固废经营情况和
环境监测情况。

厂内设置的危险废物堆放场所不符合环保要求，未设置危险废
物识别标志。

1.未按规定向环保部门申报固体废物或危险废物种类、产生
量、流向和处置情况；
2.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废矿物油）非法转移。

1.未经环评批复擅自建设7台注塑机、2台研发机，并投入使用；
2.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无识别标识；
3.危险废物与一般固废进行混存。

1.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2.不按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2017年联单填写内容不全）；
3.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储存（塑胶厂内废油桶混入其他
固体废物堆放）；
4.污水处理站压滤机闲置；
5.塑胶厂清洗废渣露天堆放；
6.烘干转鼓落料口无集尘设施。

1.一期年产4万吨涤纶生产项目已通过环保竣工验收，于2016
年9月新建成的增黏设备，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
2.未办理环保手续建设废下脚料加工设施；
3.脱硫设施未按操作规程添加药剂，运行不正常。

1.未建立经营情况记录簿；
2.固体废物贮存措施不完善；
3.将危险废物（废印刷电路板）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1.现场有 35千克废弃活性炭储存于挤出车间塑料桶内，有 15
千克废弃过滤网装袋储存于挤出车间，未设置危险废物标识以
及专门的危险废物贮存场所；
2.未按规定建立经营记录簿制度。

1.企业未按规定公开企业环境信息；
2.废纸加工利用产生的固体废物废塑料露天堆放，未按相关要
求建设一般固体废物贮存场所；
3.现场检查发现锅炉脱硫系统中抽水泵冷却水汇入脱硫废水
收集池，存在稀释排放行为。脱硫废水未经任何处理排入厂区
污水处理厂好氧生化池处理排放，同样存在稀释排放行为。现
场山东天元盈康检测评价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脱硫废收
集池进行了取样检测，检测报告（YKJC2017HJ07143）显示该
企业2017年7月4日脱硫废水水样镉浓度为0.14mg/L,铅浓度
为 1.15mg/L,水样镉浓度及铅浓度均超过该企业排污许可证
许可浓度限值；
4.进口废纸露天堆放，无“三防”措施。

企业封边内衬带车间于2016年5月建成投入生产，日产内衬带
500盘，主要用在石膏板四周封边，但经查阅环评资料，发现封
边内衬带生产线未在环评批复内，属“批建不符”。

1.固体废物、生活垃圾随意堆放；
2.未建立进口固体废物生产经营记录簿。
进口固体废物和进口固体废物加工利用后的残余物露天堆放，
无“三防”措施。

1.公司配套的热电机组项目冷却塔产生的冷却水经过管道直接排
入芬顿反应器处理后的中和/脱气池内对污水进行稀释；
2.公司厂界东侧围墙外有多个污水排放口，污水排入小泥河，
其中两个现场有排放污水；公司所有的生产废水通过雨水管道
收集，雨污未分流，部分污水通过雨水沟渠排放；
3.处理污水产生的污泥露天堆放在厂区南面，未采取防渗
漏、防流失、防扬散等“三防”措施，未规范建立工业固体废
物贮存场所；
4.制 浆 浮 选 段 产 生 的 脱 墨 渣 ，属 于 危 险 废 物 HW12
(221-001-12)，没有单独收集，没有按危废进行管理，而是
按照环评报告书将其直接排入芯浆生产线后，产生废浆渣
全部外售给安吉恒晖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该公司属于收
集贸易公司，不具备利用处置能力，并且无危险废物资质；
5.进口废纸中夹杂物（废塑料、废金属），未经清洗，全部外售枣
庄华博商贸有限公司，该公司为生产性废品回收，不具备利用
处置能力。

环境保护部打击进口废物加工利用行业
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7月4日检查发现问题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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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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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42

43

44

省份

浙江省

浙江省

浙江省

浙江省

浙江省

安徽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市

宁波市

宁波市

宁波市

嘉兴市

温州市

合肥市

岳阳市

广州市

韶关市

韶关市

佛山市

佛山市

江门市

肇庆市

肇庆市

梅州市

梅州市

清远市

清远市

清远市

东莞市

揭阳市

县（区）

江北区

镇海区

镇海区

南湖区

乐清市

肥西县

汨罗市

从化区

武江区

武江区

南海区

高明区

江海区

鼎湖区

端州区

梅江区

大埔县

清城区

清城区

清城区

万江区

榕城区

企业名称
宁波金塑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

宁波中赢金属工业有
限公司

宁波沃宏金属有限公司

嘉兴市华盛塑料有限
公司

浙江华航实业有限公司

安徽邦尼新材料有限
公司

汨罗市新华鑫塑胶原
料有限公司

广州美华塑胶再生制
品有限公司

韶关市天时塑料实业
有限公司

韶关市斌胜塑料五金
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长城金属
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华劲电子
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鸿达兴
塑料有限公司

肇庆市小松实业有限
公司

广东肇庆正地塑料实
业有限公司

梅州市万盛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

大埔县银兴塑胶原料
有限公司

清远市和瑞塑业有限
公司

清远市利时物资回收
有限公司

清远市银田再生物资
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展塑胶制品
有限公司

揭阳市永新塑料有限
公司

涉嫌环境违法行为

危险废物贮存间未设置危险废物标志。

粉碎机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排气筒高度未按环评要求达
到 15米。

1.粉碎水洗车间生产废水循环明渠有一用污泥手套封堵的外
排口，直径约8厘米，现场未见废水外排，明渠周围有跑冒滴漏
现象；
2.厂区未实行雨污分流，拆解加工区和成品存放区未按环评要
求设置集水沟。

企业2017年1~6月生活污水COD排放量大于排污权量。

1.未按规定填写危废转移联单；
2.现场危险废物（废线路板）露天堆放，2016年至今危废处置台
账未发现有处置废线路板，且无处置协议合同，无处置转移联
单；
3.废水处理设施无法正常运行；
4.配套建成生活废水处理设施，但未运行废水处理设施，生活
废水经黑色管道排至排放口前段巴歇尔槽内，曝气池内无生化
污泥；
5.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1.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审批废塑料清
洗生产装置并投入使用；
2.未按《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规定对经营记录簿及相关单
据、影像资料、日常定期检测报告等进行记录并保存。

1.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无识别标识；
2.加工车间未按环评要求建设，废气收集装置运转不正常；
3.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1.南厂与北厂未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开工建设；
2.涉嫌通过暗管、渗井、渗坑向水体排放水污染物；
3.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4.未按规定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5.对暂时不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未建设贮存的设施；
6.涉嫌将进口的固体废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固体废物进口
相关许可证载明的利用企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
7.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固体废物进口相关许可证；
8.未建立经营情况记录簿。

1.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
2.对暂时不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未建设贮存的设施；
3.将危险废物提供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贮存；
4.未经过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
5.未按规定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熔铸车间冷却水池旁有一排水沟，流经厂区墙外，墙角有一自
建排放口，溢流冷却水进入排水沟，汇合厂区内冲洗废水、厨房
生活污水排入外环境，按照环评要求，冷却水不外排。

1.废气活性炭吸附装置内活性炭添加量不足，导致部分工艺废
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2.收集废活性炭的包装物未设置危险废物标识；
3.企业自建废气喷淋设施，配套建设的循环水池内的废水，通
过墙角孔洞排入外环境；
4.3#造粒机在生产过程，临时出料口未设置有效废气收集设
施，导致废气直排，生产车间异味明显；
5.2016年未按规定向环保部门报告进口固体废物经营情况。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私设暗管或者采取其他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1.危险废物露天堆放；
2.未按《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规定开展日常定期监测并进
行记录并保存，未按《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规定记录经营情
况记录簿并保存。

1.废气收集处置设施未运行，加工过程有机废气不经过处理设
施，全部直接排放；
2.经营情况记录簿不完善，未填写有关原始凭证的汇总清单，
一般固废处理不规范，2016年部分月份有用电量无加工利用
量和生产台账记录。

1.申报进口的固体废物种类与环评批复文件内容不一致；
2.未按《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规定对经营记录簿及相关单
据、影像资料、日常定期检测报告等进行记录并保存；
3.未建设规范的固体废物贮存场所；
4.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将废活性炭交由无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
处置。

1.清洗废水未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建设隔油池、沉淀池等处理设
施；
2.废塑料加工南车间废气处理设施未按环评要求使用碱液洗涤，以
废气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的方式排放苯、甲苯等废气污染物；
3.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贮存；
4.未按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5.未按规定申报登记危险废物；
6.塑料加工北车间于2016年上半年新建一条造粒生产线投产，
未报批环评手续。

1.项目环评及审批要求，融化工段非甲烷总烃废气经活性炭处
理后排放，项目竣工验收后，未经环保部门同意擅自改为水喷
淋装置处理；
2.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容器和包装物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3.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1.固体废物贮存场所未采取防扬散、防流失措施；
2.使用暗管、渗坑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废水污染物；
3.未按国家规定申报登记工业固体废物。

1.未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行申报登记制度；
2.未按《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规定，向当地环保部门报告进
口固体废物经营情况、环境监测情况；
3.未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制定环境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
4.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擅自拆除废气治理设施。

1.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2.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并报所在地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未向所在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
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3.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贮
存、利用、处置；
4.贮存危险废物未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将危险废物混入非
危险废物中贮存。


